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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通知書沿虛線剪下後使用） 
 

註： 

1.金融機構代碼＝通匯金融代號＝總分支機構代碼 
(銀行局)      (財金)        (金融機構) 

2.【案款帳戶戶名】法院於代庫銀行開立之存款帳戶，應為 19個(全型)字以內。 

3.【代庫銀行名稱】為編製對帳單、清單等回單，載入代庫銀行名稱時使用，請填具總行、

分支機構全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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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理  
類 別  

□  1.新 增  

□  2.變 更  

□  3.刪 除  

摘 要  

 

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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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易 序 號  交易代號 交 易 日 期  法  院  帳  號  代庫銀行金融機構代碼  法 院 統 一 編 號  

      

代  庫  銀  行  名  稱  法  院  案  款  帳  戶  戶  名  

  

提 存 帳戶 識別碼  處 理 類 別  主 管 卡  備 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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